丰城市疾控中心病媒生物监测服务采购需求

一、监测项目基本情况及要求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丰城市病媒生物监测服务项目

2.项目预算：4.2万元
3.监测范围：丰城市范围内。

4.按照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的《全国病媒生物监测方案》（国卫办疾控函〔2016〕215号）要求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制定配套的《全国病媒生物监测实施方案》开展病媒生物监测工作。

5.承担2026年丰城市病媒生物生态学监测和病原学监测标本采集工作；承担2026年丰城市城镇蚊孳生地调查工作；承担2026年丰城市重点场所主要病媒生物侵害调查；承担2026年丰城市革热媒介伊蚊监测；承担2026年丰城市重点行业病媒生物监测。
（二）监测技术要求

1、生态学监测

（1）鼠类监测（常规监测）

监测生境：夹夜法或笼夜法的监测在市区设城市居民区、重点行业（餐饮、食品制售、建筑工地、屠宰场、酿造厂等）、农村居民区3个类型的监测生境各1个。三个月内不得在同一区域实施监测，不同月份选取的监测区域之间距离应大于250m。

夹（笼）夜法和粘鼠板法的监测至少每两月（单月监测）监测一次，每监测月中旬开展监测，两次监测时间间隔不小于30天。监测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上报数据。生态学监测获得的病媒生物样品，应与病原学监测工作共享。

（2）蚊虫监测（常规监测）

成蚊监测采用诱蚊灯法、双层叠帐法；幼蚊监测采用勺捕法、布雷图指数法。

诱蚊灯法在市区设城市居民区、公园（含街心公园）、医院各不少于 2 处，农村选择民房、牲畜棚（牛棚、猪圈、羊圈、养殖场等）各不少于 2 处。 

双层叠帐法在监测市区选择居民区、公园/竹林、旧轮胎堆放地/废品站/工地等三类生境各不少于 1 处，每处不少于 2 个帐次，两帐间隔50m 以上。 

布雷图指数法在监测市区按不同地理方位选 4 个街道/村的居民区等，不少于 100 户，其它生境[医院、公园（含街心公园）、工地、废品收购站和废旧轮胎厂（废旧物品处）、港口/码头等]视实际情况选择。 

勺捕法在监测市区选择户外人居环境周边大中型水体不少于 10处[如积水农田（稻田）、河流、湖泊、池塘、水坑、水渠等可能有媒介蚊虫孳生的水体]，且监测市区当地主要水体类型每种不少于3处。

诱蚊灯法、双层叠帐法和布雷图指数法的监测在蚊虫活动季内每月开展不少于 2 次（上旬跟下旬）监测工作，相邻两次的测定时间间隔不少于 10 天。勺捕法监测在蚊虫活动季节内每月中旬监测一次。

蝇类监测（常规监测）

笼诱法每个监测县（区）随机选择农贸市场、餐饮外环境、绿化带和居民区各不少于2处，各个监测地点相对固定。

笼诱法根据当地主要蝇类发生规律，确定常年的监测时间。一般为当地气象入春月份启动监测，在气象入冬月份停止监测，每月中旬监测一次，遇雨天顺延。每处放诱蝇笼1个，捕蝇笼着地放置。农贸市场监测环境内的捕蝇笼为避免农副产品对蝇类的引诱干扰，可将捕蝇笼设置在距离农贸集市50～100m的绿地内。基本诱饵为红糖、食醋（陈醋）饵(50g＋50g)＋50ml水。于第一天8：00前布放，次日8:00左右收回。收笼后，用乙醚或氯仿杀死后分类，统计各蝇种的数量。

（4）蟑螂监测（常规监测）

每监测县（区）可选择农贸市场、超市、宾馆、餐饮环境、医院、居民区各不少于2处。

粘捕法全年监测，至少两个月监测一次，监测时间为奇数月的上旬。粘捕法：统一用粘蟑纸（规格：170mm×100mm）调查，粘蟑纸中央放2克新鲜面包屑等作为诱饵，每处布放不少于10张粘蟑纸，晚放晨收，记录粘捕到的蟑螂种类，以及雌、雄成虫和若虫数，并记录有效粘蟑纸数；同时记录每个场所3min内观察到的蟑螂种类、数量、活卵鞘数和蟑迹（空卵鞘壳、死尸、残尸等）数。

目测法一年至少进行两次，每半年完成50%监测抽样数量。在监测房间内选择蟑螂栖息活动的场所，用手电筒照明，检查并记录每个场所3min内观察到的蟑螂种类、数量、活卵鞘数和蟑迹（空卵鞘壳、死尸、残尸等）数。
2、抗药性监测

蚊虫监测点在7月底前选择辖区内不同方位的城市居民区、公园、医院、城乡结合部、农村等生境采集白纹伊蚊（幼虫）送市疾控移入实验室饲养，进行抗药性测定。

3、病原学监测

（1）鼠病原学监测

丰城市作为鼠病原学监测点全年标本合计不少于70只，每6个月不少于30只，包括全部生态学监测和补充监测所获鼠类标本。

生态学监测标本参照《全国病媒生物监测方案（2024 年版）》（国疾控综监测发〔2024〕21 号）和《技术指南》“鼠类监测”相关要求执行；标本不够时各地可根据本地鼠传疾病流行情况和本地条件适当补充采样区域，增加其他生境鼠类生物标本的采集。

鼠传病原学采样送检：捕获鼠类逐只登记并顺序编号，每年监测地区内序号不得重复。解剖采集的标本将鼠肝、脾、肾、肺（体积 1：1：1：2）置于有 RNAlater 保存液的冻存管在-20℃、-40℃或-80℃下保存。每种组织留取2份置于采样管中，每管中各包括肝、脾、肺、肾4种组织，1管用于检测，1管送省级疾控实验室进行复核验证。鼠病原学标本送市级疾控中心检测，标本运送时采用低温冷藏运输应遵守国家相关生物安全规定。

（2）蚊传病原学监测

1）监测时间及频次：6-9 月每月开展监测，登革热流行地区 10 月增加 1 次。

2）监测对象：淡色/致倦库蚊、白纹伊蚊，每监测点每种成虫数量不少于 1500 只，总数不少于 3000 只。采样点采集的蚊虫通过形态学进行分类鉴定，填写蚊媒标本采集信息表，分装于冻存管内，每管 20～30 只，做好标记。

标本来源：蚊虫生态学监测采获成蚊标本；每监测点每种蚊虫数量不足1500只时，在原采样县区同类型生境多次采集补足数量。

4、媒介伊蚊调查
4.1调查时间和内容

4.1.1调查时间

各调查点在媒介伊蚊活跃期前（4-5月，捕蚊总量不足可顺延至6月）捕获伊蚊雌蚊和幼蚊。

4.1.2调查内容

各调查点在发生本地疫情（病例）的核心区开展伊蚊带毒调查。调查工作可与病媒生物监测或登革热监测同时开展。

1.调查点位选择：各调查县（市、区）在核心区的5个方位（东西南北中）进行雌蚊和幼蚊抓捕，要求覆盖本地疫情全部核心区。

2.调查数量：各调查县（市、区）捕获雌蚊数量不少于100只、幼蚊（孑孓）不少于500只。各县（市、区）疾控中心可根据2025年本地疫情规模，适当增加雌蚊和幼蚊样本量。

4.2监测方法与技术规范

4.2.1捕获方法

1.成蚊：采用双层叠帐法、CO₂诱蚊灯法等进行诱捕，严禁使用化学杀虫剂诱捕，避免样本灭活。

2.幼蚊：优先采用勺捕法和布雷图指数法开展抓捕。

4.2.2蚊种的鉴定和分装

1.成蚊：捕获成蚊立即用吸蚊管收集，放置冷冻管中，冷冻处死后进行分类鉴定，分拣出伊蚊雌蚊，按单管10—20只进行分装，相同核心区样本可合管。

2.幼蚊：捕捞幼蚊（孑孓）后根据形态分拣出伊蚊，并及时冷冻处死（注：避免羽化），按单管10—20只进行分装，相同核心区样本可合管。

3.分装管编码规则

分装管编号规则：市+县+成蚊/幼蚊+3位序号缩写，例：赣州市章贡区成蚊采样第一管，编码为：GZZGCW001，南昌市南昌县幼蚊采样第二管，编码为：NCNCYW002，以此类推。

4.2.3样本保存与运输

1.样本保存：各调查县（市、区）在伊蚊成蚊与幼蚊分拣完成后，于48小时内将样本送至市级疾控中心网络实验室冻存，置于-70℃或以下环境中保存，避免反复冻融。

2.样本运输：市疾控中心在各调查县（市、区）完成调查任务后，统一送样至省疾控中心。要求采用低温运输，避免反复冻融。

二、采购方式

    江西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竞价
三、对供应商的要求

响应供应商基本资格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基本资质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供应商拟投入有害生物防制员职业资格的人员不少于4人，一旦确立人员，未经采购人允许，不得中途更换。
四、商务要求

1. 参与报价的供应商必须全部满足文件要求。

2.为了保证病媒生物的技术数据真实准确，参与报价的供应商需具有有害生物防制服务A级资质，报价时需以附件的形式上传，否则报价无效。

3.参与报价的供应商在近三年内必须有病媒生物监测的实际案例不少于5份，报价时需以附件的形式上传合同复印件，否则报价无效。
4.病媒生物监测服务期限：1年。

5.报价要求：报价包含人工费、材料费、服务费、税费等所有不可预见的费用，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成交供应商不允许转包。

6.服务要求：需严格按照监测要求进行监测，并按本单位的要求及时提供准确数据，接到本单位服务需求电话后，供应商必须在4小时内赶到现场处理，否则单位有权取消合同，一切损失由供应商承担。

